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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9）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健康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報告
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過往期間」）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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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31,112 19,020

銷售成本 (28,335) (15,262)

毛利 2,777 3,758

投資及其他收入 6 2 3

其他收益 7 13,140 4,726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8) (623)

行政開支 (9,392) (8,414)

融資成本 8 (1,337) (51)

債務重組收益 9 – 202,024

除稅前溢利 10 5,042 201,423

所得稅開支 11 (64) (2)

期內溢利 4,978 201,421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375 6,448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375 6,44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353 207,869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溢利 13
基本 0.63 32.11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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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94 1,267

使用權資產 39,583 42,275

人工林資產 50,670 50,670

種植人參資產 32,995 29,400

種植淫羊藿資產 13,386 7,232

137,728 130,844

流動資產
存貨 3,600 1,30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23,594 18,530

按金及預付款項 23,487 24,253

銀行結餘及現金 2,676 3,230

53,357 47,32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26,924 16,304

合約負債 22,468 28,209

租賃負債 2,375 3,225

應付所得稅 1,589 1,577

53,356 49,315

流動資產╱（流動負債）淨額 1 (1,99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7,729 12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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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應付承兌票據 112,860 115,153

租賃負債 – 735

112,860 115,888

資產淨值 24,869 12,96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7,856 6,564

儲備 17,013 6,399

權益總額 24,869 1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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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中國健康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
板上巿。

本集團主要從事林業管理、人參種植及貿易、淫羊藿種植及貿易、健康產品製造及貿易以及
投資控股。

於過往年度，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由於本集
團於中國大陸（「中國」）的業務持續擴張，有關業務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進行交易，董
事已決定，本公司的功能貨幣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起按預期基準由港元變更為人民幣。
由於本集團的業務主要於中國進行，本公司董事認為以人民幣呈報綜合財務報表乃屬恰當。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選定附註解釋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D2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除若干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持續經營基準

於批准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合理地預期本集團擁有充足資源在可預見將
來繼續經營。因此，彼等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繼續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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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除人工林資產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均按歷史成本法編製。除因應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而新增的會計政策外，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相同。

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該等修訂於自二零二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用於編製本集團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售後租回租賃負債（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5號（經修訂） 香港詮釋第5號（經修訂）呈列財務報表－借款人對包含 

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供應商融資安排（修訂本）

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對目前及過往期間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
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資料概無重大影響。

4.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品的收益 31,112 19,020

總收益 31,112 19,020

銷售貨品所得收益於貨品的控制權轉移予客戶時的某一時間點予以確認。

5. 分類資料

向董事會主席（即主要營運決策人）匯報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的資料側重於已交
付貨品及服務種類。

本集團的須呈報經營分類的分析如下：

(i) 林業業務－種植、採伐及銷售與木材有關的產品；

(ii) 人參業務－人參種植及相關產品的貿易；

(iii) 淫羊藿業務－淫羊藿種植及相關產品的貿易；及

(iv) 健康產品業務－健康產品的製造及貿易。

有關上述分類分別截至二零二四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資料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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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須呈報分類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林業業務 人參業務 淫羊藿業務
健康產品

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益 11,564 16,152 – 3,396 31,112

分類溢利╱（虧損） 9,105 1,751 – 508 11,364

未分配銀行利息收入 2

其他未分配開支 (4,987)

融資成本 (1,337)

除稅前溢利 5,042

所得稅開支 (64)

期內溢利 4,978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林業業務 人參業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益 5,440 13,580 19,020

分類溢利 2,763 2,470 5,233

未分配銀行利息收入 3

其他未分配收入 202,024

其他未分配開支 (5,786)

融資成本 (51)

除稅前溢利 201,423

所得稅開支 (2)

期內溢利 2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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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資產
林業業務 99,984 98,594

人參業務 67,043 62,779

淫羊藿業務 13,386 7,232

健康產品業務 1,614 –

分類資產總值 182,027 168,605

未分配資產 9,058 9,561

綜合資產 191,085 178,166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負債
林業業務 6,346 3,507

人參業務 33,524 33,892

淫羊藿業務 – –

健康產品業務 1,116 –

分類負債總值 40,986 37,399

未分配負債 130,840 127,804

綜合負債 171,826 165,203

6. 投資及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2 3

投資及其他收入總額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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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工林資產公平值變動減出售成本的收益淨額
－林業 11,564 5,027
－人參 1,576 –

匯兌虧損 – (301)

其他總收益淨額 13,140 4,726

8.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
－應付公司債券 1,200 –
－租賃負債 137 51

1,337 51

9. 債務重組收益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債務重組收益 – 202,024

於回顧期間錄得根據本公司、羅申美企業顧問有限公司的馬德民先生及黎頴麟先生及R&H 
Restructuring (Cayman) Ltd.的Martin Trott先生（作為本公司重組用途的前共同臨時清盤人）
以及中港通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投資者」）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訂立的重組框
架協議（「重組框架協議」）的債務重組收益約人民幣202,020,000元。有關影響乃由已結清
債務賬面值約人民幣410,170,000元與以下各項之間的差額引致：(i)本公司按根據重組框架
協議的債權人計劃（「債權人計劃」）項下有關債權人的索償比例基準以每股0.55港元的發
行價向China Bozza Scheme Limited（「計劃公司」，為債權人利益持有股份）發行140,000,000
股股份，總代價為約77,0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70,610,000元）；(ii)本公司為債權人利
益按債權人計劃項下有關債權人索償的比例基準向計劃公司發行本金金額120,000,000港元
（相當於約人民幣110,030,000元）的承兌票據，且承兌票據將於二零二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到
期；及 (iii)已支付予計劃公司之現金代價30,000,000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7,510,000元），
其金額來自投資者按發行價0.1288港元認購46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的所得款項（總額為
60,000,000港元）。有關重組框架協議及本公司根據重組框架協議完成重組的詳情載於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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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除稅前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董事酬金 421 1,074
其他僱員成本 1,107 810

僱員成本總額 1,528 1,884

已採伐木材成本 11,564 15,262
收穫人參成本 5,380 –
人參交易成本 8,712 –
健康產品交易成本 2,679 –
有關以下項目的折舊支出︰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3 64
－使用權資產 2,717 1,777
短期租賃開支 302 698

11.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年度開支 64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2

所得稅開支 64 2

集團實體須根據利得稅稅率兩級制繳納香港利得稅，合資格集團實體將按8.25%的稅率就
首2百萬港元應課稅溢利繳稅，並將按16.5%的稅率就2百萬港元以上應課稅溢利繳稅。不符
合利得稅稅率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溢利按16.5%的稅率繳納香港利得稅。由於本集團本
年度及上一個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於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作出兩個期間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的中國
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根據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從事林業業務的本集團中國附屬公
司就所呈列的兩個年度享有悉數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的權利。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法規，本集團毋須於開曼群島及
英屬維爾京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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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截至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報告期間末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13. 每股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溢利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溢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溢利的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978 201,421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溢利而言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2,405 627,318

附註：

(i) 由於於兩個呈列期間內並無潜在攤薄性已發行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報每股攤薄溢利。

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0,745 17,343

其他應收款項 2,849 1,187

23,594 1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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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的平均信貸期一般為120日（二零二四年：120日），且普遍須預付部份
款項。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款項（已
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19,708 16,924
91至180日 1,037 419
181至365日 – –

總計 20,745 17,343

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 (i)及 (ii)） 12,195 3,746
應付前董事款項（附註 (iii)） – 9,06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729 3,492
應付承兌票據及應付公司債券的應付利息 12,000 –

26,924 16,304

附註：

(i)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90日。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
項於信貸期限內結清。

(ii)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11,585 3,541
31至90日 405 –
90日以上 205 205

12,195 3,746

(iii) 應付前董事（於過往年度辭職）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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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及營運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 (a)林業管理業務；(b)人參業務；及 (c)健康產品業務。

林業管理業務

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起從事林業管理業務。本集團的林業管理業務所產生的收入
主要來自銷售從本集團的森林採伐的原木。本集團於有關貨物的控制權轉移予客
戶時，確認原木銷售收入。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所擁有的所有林地位於中國四川省。

下表載列本集團所擁有的所有林地：

名稱 地點 規模 木材類型

恒昌之森林 四川省劍閣縣木馬鎮 21,045畝（相當於1,403公頃） 柏樹

坤林之森林 四川省劍閣縣正興鎮 9,623畝（相當於642公頃） 柏樹

森博之森林 四川省劍閣縣義興鎮 13,219畝（相當於881公頃） 柏樹

瑞祥之森林 四川省劍閣縣龍源鎮、吼獅鄉及 

店子鄉
30,653畝（相當於2,044公頃） 柏樹

萬泰之森林 四川省劍閣縣開封鎮、迎水鄉、 

廣平鄉及柘壩鄉
42,814畝（相當於2,854公頃） 柏樹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本集團已成功取得二零二四曆年的採伐許可證，採伐量合
計為8,547立方米。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已完成採伐量約8,547立方米的銷售，並產生
採伐收入約人民幣11,5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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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業務

為充分利用本集團的林地及實現股東回報最大化，本集團已開始在本集團現有森
林種植人參，並於二零二二年八月開始進行人參貿易。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供應商（「供應商」）簽
訂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人參種植框架協議，於森博之森林種植人參。根據上述框
架協議，供應商將負責向本集團提供人參種子及培養基，並提供技術支援及維護
服務（包括施肥、除草、殺蟲劑及整地），為期10年。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在森博之森林指定的59畝林地上，完成第一期約600萬
株人參種植計劃，預計在5年內分批銷售。於報告期間，本集團自有人參銷售收入
約人民幣5,380,000元（過往期間：人民幣2,560,000元）。

由於本集團需要時間自行增加老參存貨，為了在中國人參行業搶佔市場份額及發
展客戶群，本集團亦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通過購買老參開始了人參貿易業務。本
集團亦與供應商訂立長期供應框架協議，以確保老參的穩定供應。因此，人參業
務目前產生的收入源自銷售從供應商購買的人參。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人參業
務收入約為人民幣16,150,000元，當中包括源自銷售從供應商購買的人參約人民幣
10,770,000元及自有人參約人民幣5,380,000元。

健康產品業務

本集團自2024年11月起開始其健康產品製造及貿易業務，並已於香港開設一間150

平的店鋪。該店鋪目前以我們自有品牌名稱銷售人參禮盒及其他健康產品。人參
來自外部供應商並由第三方工廠包裝。

本集團計劃於2025年上半年使用自產人參生產人參禮盒，其將根據我們質量標準
及規格通過第三方工廠加工及包裝。我們將在我們的品牌下創造精品禮盒於零售
市場銷售。除生產自有品牌外，我們亦將於店鋪引進其他品牌用於銷售。

本集團旨在為客戶提供高質量健康產品並繼續促進業務增長。於報告期間內，本
集團錄得健康產品製造及貿易業務的收益約人民幣3,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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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在林業管理業務方面，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本集團已取得二零二四曆年的採伐
許可證，採伐量合計為8,547立方米，高於去年採伐量。

在人參業務方面，為減少對供應商的依賴，本集團打算在擁有充足的自有陳年人
參存貨後，逐步減少向供應商採購陳年人參。目前，本集團正在積極培育第一期人
參。待培育成功後，本集團便可利用自身的人參種子，以種子培育法培育人參。本
集團將在培植人參果實後收穫及施用人參種子，以達到自種人參的目的。種植過
程中培育出的人參植株與供應商提供的植株基因相同，因此品質有保證。儘管如此，
本集團將會不時進行自檢，並每年聘請第三方化驗所進行化驗，以確保人參的品
質及營養成分符合客戶的要求。

本集團自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以來開始健康產品製造及貿易。該業務目前專注於香港，
本集團旨在日後將其市場擴張至中國。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本集團在其擁有的林地上成功種植了第一批淫羊藿。預計淫
羊藿未來將出售予客戶並帶來收入。

財務回顧

收益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錄得收益約人民幣31,100,000元（過往期間：約人民幣
19,000,000元）。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益為來自本集團林業業務、人參業務及健
康產品製造及貿易業務的收益。

毛利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毛利約人民幣2,800,000元（過往期間：約人民幣3,800,000

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報告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人民幣148,000元（過往期間：人民幣623,000元）。銷
售及分銷成本主要歸因於廣告開支。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自過往期間的約人民幣8,400,000元適當增加11.9%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
幣9,400,000元。行政開支增加乃主要由於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折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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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其他收益約人民幣13,100,000元（過往期間：約人民幣
4,700,000元）。其他收益主要包括人工林資產公平值變動減出售成本的收益淨額約
人民幣11,600,000元。

融資成本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融資成本人民幣1,300,000元（過往期間：約人民幣100,000

元）。融資成本增加是由於應付承兌票據利息。

期間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錄得溢利約人民幣5,000,000元，而過往期間錄得溢利約人民幣
201,400,000元。於報告期間，期內應佔全面收益總額人民幣6,400,000元，而過往期
間全面收益總額約人民幣207,9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重組所得款項為其日常營運提供資金。於二
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資產總值約人民幣191,100,000元，並擁有淨
資產約人民幣24,9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結
餘約為人民幣2,700,000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尚未動用之銀行融
資（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或然負債

除於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

外匯風險與相關對沖

本集團的交易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因此，本集團存在匯率風險。本集團大部
分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亦均以這兩種貨幣計值。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並未經歷明顯
匯率和利率波動風險影響。因此，本集團現時並未有實施任何外匯對沖政策。然而，
本集團管理層將持續檢討經濟狀況、各業務分類的發展及整體外匯風險概況，並
考慮於未來適時作出適當的對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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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按本集團的總負債除以
總資產計算）約為87.0%（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92.7%）。

資本結構

本公司的股本僅由普通股組成。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
普通股總數為859,242,204股（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716,242,204股）。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約為人民幣24,900,000元（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13,000,000元）。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無）。

所持重大投資及附屬公司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於報告期內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於九月四日，本公司與昌利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
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透過配售代理按盡力基準，以配售價每股配售股
份0.043港元配售合共最多143,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配售股份」）予不少於六名
承配人，而該等承配人及其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惟須受配售協議的條款
及條件所規限（「配售事項」）。

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公司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完成配售事項
以按每股配售股份0.043港元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5,850,000港元。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四年九月四日的公告所披露的所得款項用途悉數動用以下金額：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 5,850
減：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5,850
未動用所得款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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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概無尚未動用所得款項。

配售事項之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九月四日及二零二四年九月十日的
公告中披露。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859,242,204股。

報告期間後事件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間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發生任何可能對本
集團經營及財務表現造成重大影響的重大事件。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7名僱員及管理人員，而於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有27名僱員及管理人員。報告期間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
酬金）約為人民幣1,400,000元（過往期間：人民幣1,900,000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
符合現行市場標準並按個別僱員的表現及經驗基礎釐定。其他僱員福利包括社會
保險計劃供款。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於報告期間的中期股息（過往期間：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
份（包括上市規則界定的庫存股份（如有））。

競爭利益

於報告期間，董事概不知悉本公司董事或任何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及彼等
各自的聯繫人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權益及任何有關人
士與或可能與本集團發生的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於交易、安排或合約之權益

除與各董事訂立的服務合約及聘書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於
報告期間末或報告期間內任何時間仍然生效而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之重
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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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
條文（「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守則。董事會不時檢討及更新其企業管
治守則，以確保其持續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於報告期間，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遵
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並在適當時採納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建議最佳
常規，惟守則條文第C.1.8條及第D.1.2條除外：

1. 根據守則條文第C.1.8條，本公司應為董事及行政人員因任何法律訴訟引起之
責任購買恰當之保險。由於董事認為本公司應就企業活動所產生之任何情況
為董事提供支援，故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尚未購買涵蓋董
事因法律訴訟引起之責任之任何董事及行政人員責任保險；

2. 根據守則條文第D.1.2條，管理層每月須向董事會全體成員提供最新資料，載
列有關本公司的表現、狀況及前景的公正及易明的詳細評估，讓董事會全體
及各董事可根據上市規則第3.08條及第13章履行職務。儘管本公司管理層並
無定期向董事會成員提供每月更新資料，但管理層不時向董事會成員提供資
料及更新資料，董事認為在充分及適當情況下使彼等能夠對本公司的表現達
成平衡及可理解評估，並履行其職責。

本公司定期審閱其企業管治常規，確保持續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的規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C3－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載交易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報告期間已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
守守則及交易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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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守則條文規定，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於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周穎楠先生、郭中隆先生及畢雪女士。周穎楠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在審閱本公司的中期及年度報告方面不僅關注會計政策及慣例變動造
成的影響，亦關注有關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的合規情況。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獲審核委員會審閱。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報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aflc.co刊載。
包含上市規則所要求的所有資料的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的中報將於適當時候按股東
選擇收取通訊之方式寄發予股東並將於聯交所及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健康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凌鋒教授

香港，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凌鋒教授及王義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郭中隆先生、周穎楠先生及畢雪女士。


